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申请书

第三人：……（1.个人写明姓名、性别、身份证号；2.个体工商户写明字号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负责人姓名、身份证号；3.单位写明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1.个人写明户籍地址或现居住一年以上的常住地址；2.体工商户写明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地址；3.单位写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上的住所或场所地址。）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写明姓名、职务）
委托代理人（或法定代理人）：……（写明姓名、何种身份）
法律文书送达地址（写明第三人接收行政复议法律文书的邮寄地址）
联系电话：……（手机或座机号码）
其他联系方式：……（可选填网络邮件地址、微信号等）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名称）（作出的行政行为）/（不履行    法定职责）/（不依法订立/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违法变更、解除行政协议），向（行政复议机关名称）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因（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的事实和理由），本（人/单位）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请予准许。
此致
北戴河区司法局
[bookmark: _GoBack]
附件：1.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  份
2.其他有关材料   份

第三人（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打印文书时请删除此说明部分。1.“/”前后内容为选择性填写，将未选内容删除；2.主文括号内的内容按照实际情况填写；将括号及其他无关内容删除。）
1.本示范文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六条第一款制定，供同被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或者行政复议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行政复议机构申请参加行政复议使用。
2.第三人应当在参加行政复议申请书中列明本人或本单位的基本信息，明确可以接收行政复议法律文书的送达地址以及联系方式。

